附件1
广安区2025年度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
	类型
	序号
	项目名称
	是否涉企
	是否行政审批前置
	是否涉进出口环节
	收费文件依据
	定价部门
	行业
主管
部门
	收费单位
	收费标准
	备注

	
	
	一级项目
	二级项目
	
	
	
	
	
	
	
	
	

	其它
特定
服务
收费
	1
	住房物业
管理费
	保障性住房
物业服务和
住房前期物
业服务收费
	否
	否
	否
	广区发改价格〔2021〕10号
	区发改局
区住建局

	区住建局
	物业
企业
	实行上限标准，物业服务质量一级电梯住宅指导价1.5元/平方米，无电梯0.8元/平方米；二级1.2元/平方米，无电梯0.7元/平方米；三级1.0元/平方米，无电梯0.55元/平方米；四级0.9元/平方米，无电梯0.45元/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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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定
服务
收费
	2
	生猪定点屠宰
服务费
	生猪定点屠宰服务费
	是
	否
	否
	广区发改价格〔2015〕5号
广区发改价格〔2015〕14号

	区发改局
	区农业
农村局
	屠宰
服务
单位
	乡镇：56元/头
城区：40元/头
	



备注：1.此表项目为区级权限范围内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事项。
2.水、电、气价格等政府定价事项按现行政策执行。

附件2

 广安区2025年度政府定价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

	序号
	收费项目
	行业主管
部门
	收费文件
	收费范围和对象
	收费标准
	执收单位[机构]
	备注

	1
	生猪定点屠宰
服务费收费
	农业
	川办函〔2007〕246号
广区发改价格〔2015〕5号
广区发改价格〔2015〕14号

	企业和个人
	详见文件
	生猪定点屠宰机构
	省定事项



备注：1.2025年，广安市广安区无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进出口环节涉企经营服务收费项目，以及涉企行政审批前置服务收费项目。
      2.城市污水处理费按照国家要求的最低分类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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